
發
文
日
期
:
中
華
民
國
1
1
4
年
6
月
1
8
日

行
政
院

發
文
字
號
:
院
授
人
組
字
第
1
1
4
2
0
0
1
0
4
1
1
號

R

檔
號
:

保
存
年
限
:

訂

中
華
民
國
一
百
十
四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制
定
公
布
之
「
運
動
部
組
織

法
」
、
「
運
動
部
全
民
運
動
署
組
織
法
」
及
同
日
修
正
公
布
之
「
行
政

院
組
織
法
」
第
三
條
條
文
、
「
教
育
部
組
織
法
」
第
二
條
、
第
五
條
、

第
九
條
條
文
、
「
國
家
運
動
科
學
中
心
設
置
條
例
」
部
分
條
文
、
「
國

家
運
動
訓
練
中
心
設
置
條
例
」
,
本
院
定
自
一
百
十
四
年
九
月
九
日
施

行
。

院
長
卓
榮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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